
裝 

 

 

 

 

 

 

 

 

訂 

 

 

 

 

 

 

 

線 

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097064 號 

被處分人：居意建設事業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8088391 

址    設：臺北縣蘆洲市成功路 112 號 1樓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台北 BINGO」建案廣告上，對於使用分區為乙

種工業區之建案使用一般住宅配備為圖示，且將陽台位置

標示為室內空間之一部分，就商品之用途及內容為虛偽不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

行為。 

三、處新臺幣 20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緣被處分人「台北 BINGO」建案（下稱系爭建案）廣告傳

單載有「使用分區/乙種工業區  設計用途/一般事務所」，

「全區標準層平面圖」之隔局配置則標示「一般商業設施

（一般事務所）」。惟系爭建案以飯店式管理並規劃多項休

閒設施，且部分陽台採二次施工方式外推（平面圖上以虛

線表示），其廣告內容涉有誤導消費者認知，違反公平交易

法第 21 條規定情事。 

二、本會於 96年 5 月 3 日及 96年 5 月 3 日派員至系爭建案調

查，略以： 

（一） 本會同仁以消費者身分訪查時，其現場銷售人員主動表

示系爭建案之土地使用分區為乙種工業區，建物申請用

途為一般商業設施（一般事務所），另其建物模型、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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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F1 戶）、戶外廣告及廣告圖冊均有揭露系爭建案之土

地使用分區及建物申請用途。 

（二） 本會同仁參觀樣品屋（F1 戶）時，現場銷售人員表示該

臥室陽台一律外推作為室內之一部分，另現場液晶螢幕

所示之「F1 傢俱配置圖」及「F1 戶標準層傢俱配置參考

圖」均將臥室陽台規劃作為室內之一部分。 

三、被處分人提出書面答辯及到會說明，略以：  

（一） 案關廣告、樣品屋、「F1 傢俱配置圖」及「F1 戶標準層

傢俱配置參考圖」確係由被處分人出資製作，並自 96年

1 月 20 日起使用，使用期間約兩個月。其中，案關廣告

圖冊及傳單係置於銷售現場主動提供看屋民眾參考；樣

品屋部分則由現場銷售人員主動帶看屋民眾參觀。至「F1

戶標準層傢俱配置參考圖」並未主動散發，係客戶於銷

售中心現場要求後方提供客戶參考；「F1 傢俱配置圖」亦

為客戶詢問時，方於現場之電視液晶螢幕點選「精緻生

活」項目下之該戶別平面圖，顯現予客戶參考。 

（二） 系爭建案之土地使用分區為乙種工業區，建物申請用途

為一般商業設施（一般事務所）。被處分人除現場銷售人

員以口頭告知消費者系爭建案之使用分區及建物用途

外，更於電視媒體廣告、銷售中心外設立之 A 字牌、銷

售中心內所立之告示牌、模型區、服務臺等處、銷售中

心停車指示牌、舉牌、訂購單、詢價卡、信封袋等揭示

「土地使用分區：乙種工業區」、「建物申請用途：一般

商業設施（一般事務所）」字樣。另為避免消費者對樣品

屋擺設產生混淆，被處分人於樣品屋外立有牌示「⋯⋯

樣品屋之隔間及設備等與本預售建物之設計用途不同，

實際使用規劃仍應遵照建築法令使用分區之規範，以免

違反建築法令之相關規定」。又被處分人於銷售中心亦立

有「消費者權益須知」之告示牌面，提醒消費者倘不符

用途使用，涉及違反都市計畫法及相關法律之規定。 

（三） 被處分人更於房屋預定買賣契約書第 2 條載有「⋯⋯本

基地土地使用分區為台北縣三重都市計劃區內乙種工業

用地。建築物申請用途為：⋯⋯（二）地上層：申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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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為一般事務所（依台北縣都市計劃甲、乙種工業區土

地設置公共服務設施、公用事業設施暨一般商業設施申

請條件規定）。」前開契約書之附件 12「乙工同意書」亦

載明系爭建案非供一般住宅使用，並強調系爭建案建造

執照上加註「依都市計畫法台灣省施行細則第 18 條規定

申請設置，禁止作住宅及其他違反工業區土地使用管制

之行為。」另附件 14「二工同意書」中亦載明消費者倘

不符建物使用及變更工程，涉有違反都市計畫法第 79 條

之規定。 

（四） 政府於 90 年修改都市計畫法台灣省施行細則第 18 條，

將工業區土地使用項目由原先僅能設立工廠、工廠必要

附屬設施及工業發展有關之措施的規定，放寬至得作商

業用途，在工業區內可設立「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

設施、一般商業設施」，其中「一般商業設施」包含「一

般零售業、一般服務業及餐飲業」、「一般事務所及自由

職業事務所」、「運動休閒措施」、「銀行、信用合作社、

農、漁會信用部」、「大型展示中心或商務中心」、「倉儲

批發業」、「旅館」等項目。故一般商業設施（一般事務

所）之建築用途與早期之工業區住宅，大都是以廠房、

廠辦等工業使用的建築物申請建照執照，實大相逕庭。 

（五） 系爭建案之土地使用分區為乙種工業區、建物申請用途

為一般商業設施（一般事務所），是舉凡律師、會計師、

室內設計、裝潢等職業領域別之設立，均屬一般事務所。

一般商業設施（一般事務所）基於商業用途，考量個人

化事務所之使用，故得設置隔間、洗手間等設施，而幾

與一般住宅無異。況且辦公室、事務所之裝潢現代化、

舒適化、居家化，亦為現今社會之趨勢。惟因系爭建案

之隔間裝潢與一般住宅無顯著區別，是被處分人乃於樣

品屋、傢配圖面等載有「一般商業設施（一般事務所）」

之字樣，避免消費者產生誤認。被處分人並未於案關廣

告傳達系爭建案為一般住宅，雖廣告強調系爭建案係以

飯店式管理並規劃多項休閒設施，惟該廣告內容之表達

尚符合一般商業設施之使用內容，且被處分人就系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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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土地使用分區及建物用途，業盡告知、揭露之能事，

且亦已揭示消費者違反用途之相關法律效果。 

（六） 系爭建案分為 4大棟，樓高 13 層及 14 層（C1 及C2），總

共 248 戶。預定可以進行陽台外推之棟別有A2、A3、B2、

B3、C1、C2、D1、E1、F1、G1、G2，經購屋民眾主動提

出陽台外推之要求，被處分人會以口頭告知陽台外推係

屬違建，並請購屋民眾於契約書內簽認「二工同意書」，

內並載明陽台外推之違法效果。被處分人則於取得使用

執照後，以二次施工方式進行陽台外推。 

四、經請臺北縣政府表示意見，獲復略以： 

（一） 系爭建案土地使用分區確屬乙種工業區，另其申請建物

各樓層核准使用類組，並無住宅類別。 

（二） 依建築法第 73 條及第 91 條規定：「建築物非經領得使用

執照，不准接水、接電及使用。⋯⋯建築物應依核定之

使用類組使用，其有變更使用類組或有第 9 條建照行為

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

停車空間及其他與原核定使用不合之變更者，應申請變

更使用執照。⋯⋯」、「一、違反第 73 條第 2項規定，未

經核准變更使用擅自使用建築物者，處建築物所有權

人、使用人、機械遊樂設施之經營者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

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得連續處罰，並限期停止

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或命其於期限

內自行拆除，恢復原狀或強制拆除。」如違反規定者併

依同法第 91 條規定辦理。 

（三） 查將建築物原有外牆拆除，而於陽台上加裝窗戶，為該

建築物之外牆，使原有陽台成為居室之一部分，而增加

該建築物之建築面積及樓地板面積，應另外申請建築執

照，否則應予取締；又此與原核定使用用途不合之變更

者，應申請變更使用執照。 

理   由 

一、按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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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

數量、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

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

地等，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所稱「虛

偽不實」係指表示或表徵與事實不符，其差異難為相當數

量之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而足以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

定者；所稱「引人錯誤」係指表示或表徵不論是否與事實

相符，足以引起相當數量之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

決定者。是倘事業於廣告上，對於商品之用途及內容為虛

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者，即違反上開規定。 

二、據案關廣告揭示「投資興建／居意建設事業有限公司」，得

認定系爭建案係由被處分人興建銷售，且被處分人亦自承

案關廣告、樣品屋、「F1 傢俱配置圖」及「F1 戶標準層傢

俱配置參考圖」等係由渠出資製作，故足認被處分人為本

案廣告主。 

三、有關被處分人系爭廣告使用一般住宅配備為圖示，違反公

平交易法第 21 條規定部分： 

（一） 依都市計畫法第 85條規定訂定之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

細則第 18 條規定，乙種工業區以供公害輕微之工廠與其

必要附屬設施，及工業發展有關設施為主，亦得申請公

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一般商業設施使用；次依

都市計畫法第 79 條及第 80 條規定，都市計畫範圍內土

地或建築物違法使用者，地方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

所得處其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理人新臺

幣 6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勒令拆除、改建、停

止使用或恢復原狀，不遵上開處分者，除應依法予以行

政強制執行外，並得處 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另

依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及第 91 條第 1 項規定，建築物

應依核定之使用類組使用，其有變更使用類組應申請變

更使用執照。未經核准變更使用擅自使用建築物者，處

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機械遊樂設施之經營者新臺

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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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續使用者，得連續處

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封

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行拆除，恢復原狀或強制拆除。又

據臺北縣政府表示意見，系爭建案土地使用分區為乙種

工業區，另其申請建物各樓層核准使用類組，並無住宅

類別。系爭建案之使用倘違反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

定，應依同法第 91 條規定辦理。 

（二） 按房屋銷售廣告所描述之建物用途情狀，為影響消費者

承購與否交易決定之因素，一般消費者據廣告內容僅認

知於購屋後得依廣告揭示之用途使用，而難以知悉廣告

所載之用途違反建管法規，有遭勒令拆除、改建、停止

使用或恢復原狀之風險。查系爭「台北 BINGO」建案位於

都市計畫乙種工業區，雖經申請可為一般商業設施(一般

零售業及一般事務所)使用，但依法不得作住宅使用已如

前述。次查案關廣告傳單（參附件 2）雖載有「使用分區

／乙種工業區  設計用途／一般事務所」字樣，惟亦載

有「用北市套房價，享受北市超豪宅國際級規劃」、「力

邀北市層峰豪宅三大名師，共創三重首座加州樂園」等

字樣；此外，系爭建案之「F1 傢俱配置圖」及「F1 戶標

準層傢俱配置參考圖」（參附件 11、12）廣告顯示為一般

含客廳、臥房、廚房、衛浴之住家格局，並無類似商業

或辦公使用之圖示及說明，整體以觀，易使消費者誤認

系爭建案除供一般零售業及事務所用途外，亦可供一般

住宅使用，並據此認知作成交易決定。是系爭廣告表示

之內容與一般消費大眾之認知有相當大之差距，其差距

已逾越一般大眾所能接受之程度，核已足以引起一般大

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 

（三） 被處分人雖辯稱就系爭建案之土地使用分區及建物用

途，業盡告知、揭露之能事，且已揭示消費者違反用途

之相關法律效果；並主張一般商業設施（一般事務所）

基於商業用途，考量個人化事務所之使用，故得設置隔

間、洗手間等設施，而辦公室、事務所之裝潢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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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適化、居家化，乃現今社會之趨勢云云。按工業用地

內一般事務所固非不能設置衛浴、廚具設備等，亦不能

因該等設置而逕論為住宅使用；惟如前述，案關廣告傳

單、「F1 傢俱配置圖」及「F1 戶標準層傢俱配置參考圖」

易使消費者誤認系爭建案可供一般住宅使用，縱被處分

人已為建物用途之揭示，綜合觀察其整體廣告效果，仍

易使消費者誤認系爭建案雖位於乙種工業用地，除供一

般零售業及事務所使用外，亦得供作一般住宅使用，尚

難因其已揭示建物基地為乙種工業用地，即得避免消費

者誤認系爭建案可供作住宅使用之認知。 

四、有關被處分人系爭廣告使用陽台外推為室內空間圖示，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規定部分： 

（一） 依建築法第 9 條及第 25 條規定，建築物之建造係指新

建、增建、改建等行為，所稱增建，為於原建築物增加

其面積或高度者，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 (市) (局) 

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不得擅自建造；

依建築法第 86 條第 1款規定，擅自建造者，處以建築物

造價千分之五十以下罰鍰，並勒令停工補辦手續；必要

時得強制拆除其建築物。據臺北縣政府表示意見，將建

築物原有外牆拆除，而於陽台上加裝窗戶，為該建築物

之外牆，使原有陽台成為居室之一部分，而增加該建築

物之建築面積及樓地板面積，應另外申請建築執照，否

則應予取締；又此與原核定使用用途不合之變更者，應

申請變更使用執照。 

（二） 查系爭建案建造執照工程圖記載，F1 戶經理室外緣位置

設計有「陽台」。惟依系爭建案「F1 戶標準層傢俱配置參

考圖」所繪平面配置內容，該陽台位置為臥室之一部分，

並繪有床、櫃子等圖示；且本會同仁於系爭建案接待中

心參觀樣品屋（F1 戶）時，現場銷售人員表示該臥室陽

台一律外推作為室內的一部分，另現場液晶螢幕所示之

「F1 傢俱配置圖」亦將臥室陽台規劃作為室內之一部

分，整體觀之，易使消費者誤認該陽台所在位置為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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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之一部分，可比照規劃使用。承前述，系爭廣告表

示內容業經臺北縣政府認定倘有陽台外推之情形，將有

遭建管單位取締之風險，是系爭廣告表示之內容與一般

消費大眾之認知有相當大之差距，其差距已逾越一般大

眾所能接受之程度，且足以引起一般大眾錯誤之認知或

決定，故被處分人就其商品之用途及內容為虛偽不實或

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項規定，

洵堪認定。 

（三） 被處分人雖辯稱倘購屋民眾提出陽台外推之要求，該公

司會以口頭告知陽台外推係屬違建，並請購屋民眾於契

約書內簽認「二工同意書」，內並載明陽台外推之違法效

果，被處分人則俟取得使用執照後，以二次施工方式進

行陽台外推。惟依預售屋之交易特性，消費者常依憑廣

告以認識所購建物之外觀、設計、格局配置等內容，並

據為是否交易之參考；又廣告主就商品所為之表示或表

徵當與事實相符，為避免消費者受不實廣告誤導致權益

受損，並使同業競爭者喪失與其交易之機會，被處分人

對廣告內容尚不因其以契約或口頭另為補充說明而得主

張免責，故被處分人上開答辯之主張，並無可採。 

五、綜上論述，被處分人於銷售「台北 BINGO」建案廣告上，對

於使用分區為乙種工業區之建案使用一般住宅配備為圖

示，且將陽台位置標示為室內空間之一部分，就商品之用

途及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反公平交

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

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

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法行為所

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違法類型

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類型、次數、

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

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7    年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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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